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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

为持续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扩大高水平

对外开放，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，支持优质企业更好统筹国内国

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，充分发挥外债资金服务高质量发展、提升国

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积极作用，国家发展改革委（以下简称“我委”）

起草了《关于支持优质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 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

发展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将有关情

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23 年 2 月，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

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 号）相关要求，进一

步完善企业中长期外债管理，我委正式实施《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

登记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3 年第 56 号令），并同步通

过政务服务平台发布与 56 号令相配套的《办事指南》和常见问题

解答，细化对企业的指导及相关申请材料要求。56 号令实施以来，

企业中长期外债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透明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，

企业境外发行中长期债券以及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等融资活动健康

有序开展。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“坚持稳中求进、以进

促稳、先立后破，多出有利于稳预期、稳增长、稳就业的政策”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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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，以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“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”的工

作部署，我委拟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力度、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

节、积极发挥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总量和结构双重调控功能，

优化分类管理、突出正面导向，牵引、撬动、支持优质企业更加高

效便利地统筹利用外债资金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。在系统梳理

总结外债管理实践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、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的基

础上，我委起草形成了《通知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遵循 56 号令有关要求，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

平安全，在现行《办事指南》框架下，优化优质企业外债管理，简

化相关要求和流程，完善相应事中事后监管，在有效提升企业跨境

投融资便利化的同时，切实防范企业外债风险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合理界定优质企业标准，提升外债管理的精准有效性。

从符合 56 号令等有关规定要求、生产经营符合国家宏观调控和产

业政策、主要经营财务指标处于行业或区域领先地位、国际信用评

级为投资级（BBB-及以上）或国内信用评级为 AAA，以及近三年

无境内外债务违约、无违法违规或失信、财务报表符合要求等方面，

对适用优质企业外债管理的企业进行界定。

（二）简化相关审核要求和流程，增强优质企业政策获得感。

一是对优质企业申请办理外债审核登记，实行专项审核，加快办理

流程。二是企业可提交包含子公司在内的计划性合并外债额度申

请，实现一次申请、分次（或内部调剂）使用。三是对借用国际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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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贷款但暂无法提供已签署贷款协议的、境外发行债券但暂未确定

主承销机构的，可予“容缺办理”；企业在借用外债后向我委报送

信息时，补充提供有关材料。四是信用评级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申

请材料中的专业机构法律意见，可由企业内部法律或合规部门出

具。

（三）保持政策举措的灵活适度性，积极支持和指导企业合理

融资、提高外债资金使用效益。广泛支持各类所有制的优质企业借

用外债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、产业政策及全口径外债情况，适时调

整优质企业认定标准。鼓励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结合地方实际，主

动服务，积极支持和指导区域内优质企业稳定预期、增强信心，合

理开展中长期外债融资，引导企业高效利用外债资金助力实体经济

高质量发展。

（四）完善事中事后监管，防范企业外债风险、实现发展和安

全的动态平衡。一是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发展改革部门建立协同监

管机制，对企业借用外债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二是对优质企业外债

募集资金使用、按规定报送信息等情况进行抽查。三是指导省级发

展改革部门充分发挥属地管理优势，加强对辖区内优质企业外债募

集资金投向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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